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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66               股票简称：平煤股份                编号：2023-052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国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

国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厚租赁）拟同中国平煤神马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控股的三家子公司郏县

景昇煤业有限公司、河南平煤神马医药有限公司、河南平煤神马环保节

能科技有限公司合计开展不超过4.5亿元融资租赁投放业务。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995,987,310股股份，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数的43.02%。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交易已经公司九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概述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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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国厚租赁拟同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控股的三家

子公司郏县景昇煤业有限公司、河南平煤神马医药有限公司、河南平煤

神马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合计开展不超过 4.5亿元融资租赁投放业务。 

（二）关联方关系介绍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995,987,310 股股份，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数的 43.02%。由于上海国厚租

赁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郏县景昇煤业有限公司、河南平煤神马医药有

限公司、河南平煤神马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均为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控

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方

均受同一母公司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控制，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上海国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国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8 月 

公司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藏路 258 号 2 号楼 3 楼 302室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蒋自立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股权结构：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持 93.75%股份，宏涛船

务有限公司持 6.25%股份。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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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财产的残值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

业保理业务。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国厚租赁资产总额为 206,511 万

元，总负债为 27,878 万元，净资产为 178,633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3,479 万元，净利润 8,831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二）郏县景昇煤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郏县景昇煤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7 月 

公司住所：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黄道镇老庄村景家洼村 82 号 

注册资本：2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秦许东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持 51%股份，河南省景家洼煤业集团

有限公司持 49%股份。 

经营范围：原煤开采和销售、电力供应、对煤矿的投资及咨询管

理。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郏县景昇煤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23,815 万元，总负债为 5,864万元，净资产为 17,951 万元；实现营

业收入 4,742 万元，净利润 1,235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三）河南平煤神马医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河南平煤神马医药有限公司 



4 

 

成立日期：2021 年 4 月 

公司住所：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建设路东段 826-6号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呼兵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持 70%股份，崔现良持 30%股份。 

经营范围：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食品销售；城市配送

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医疗器械互联网信

息服务；消毒器械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化妆品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

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机械设备租赁；电子产品销售；消

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日用品批发；个人

卫生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环境应急治理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

毒服务；塑料制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

杂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

件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元器件批发；办公用品销售；办公设备

耗材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玻璃仪器销售；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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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洁具销售；仪器仪表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

制作；广告发布；金属制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河南平煤神马医药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10,792 万元，总负债为 6,865 万元，净资产为 3,927 万元；实现营业

收入 1,660 万元，净利润 21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四）河南平煤神马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河南平煤神马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9 月  

公司住所：河南省平顶山市市辖区高新区神马大道 666号 26号楼

3 楼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谷海涛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河南平煤神马环保节能有限公司 51%股份，河南平能创

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 49%股份。 

经营范围：环保节能项目开发；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开发及服务；

新能源及节能技术推广、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供配电系统、节能环保设备、机械设备、机电设备、矿山设备、

电气设备、水处理及排污清淤系统的研发、组装、生产、安装、维

修；售电；供暖；供热；仓储服务（易燃易爆及危险化学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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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零售：照明器具、五金交电、钢材、建材、机电设备、矿用设

备。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河南平煤神马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资

产总额为 38,629 万元，总负债为 25,555 万元，净资产为 13,074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 11,144 万元，净利润-1,025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

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租赁标的物：郏县景昇煤业有限公司、河南平煤神马医药有限公

司、河南平煤神马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叁家公司的有关生产设备（以

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2、类别：设备资产 

3、权属：该等资产属于郏县景昇煤业有限公司、河南平煤神马医药

有限公司、河南平煤神马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叁家公司，不存在涉及

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所在地：平顶山市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5 亿元（含 4.5亿元） 

2、租赁方式：采用售后回租的方式 

3、租赁期限：3 年 

4、利率：租赁年利率根据市场情况确定，且不低于 6% 

5、租赁担保：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及民营股东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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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定价系参照当前融资租赁市场价

格水平，结合行业惯例和市场价格，按照公平原则协商确定，交易定价

方法客观、公允。本次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

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相关交易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和审批程序，交易的必要性、

定价的公允性等方面均符合相关要求。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通过开展上述融资租赁业务，增加上海国厚租赁

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进而提升平煤股份未来的盈利。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3年6月5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国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

案》，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李延河先生、张建国先

生、涂兴子先生、李庆明先生、吴昕先生、陈金伟先生已回避表决，也

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与会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了上述关联

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意见。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国厚租赁通过开展上述融资租赁业务，既能增

加上海国厚租赁的经济效益，也能增加公司的盈利，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定价公允，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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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该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上海国厚租赁开展的融资租赁事项对公司生

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上海国厚租赁本次和关联方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均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事项符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规定的要求，上述事项遵循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东利益的情形。保

荐机构对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国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本次和关联方开

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过去12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及其子公司发生的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共3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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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金额约3亿元。 

（一）2022年9月3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购买产能指标的议案》，会议同意，通过

自有资金24,149万元向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购买204.5万吨/年

的产能置换指标，主要用于公司下属河南平宝煤业有限公司首山一矿改

扩建项目及八矿二号井、二矿、四矿和十一矿四个产业升级改造项目建

设新增煤炭产能置换。具体内容详见《平煤股份关于向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购买产能指标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8）。 

（二）2023年3月13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平煤煌龙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会议同

意，公司向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首安清洁能源转

让控股子公司煌龙新能源51%的股权，转让价格为经备案的资产评估报

告确认的煌龙新能源净资产评估值的51%，共计5,887.3278万元（公告编

号：2023-023）。 

（三）2023年4月2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持有河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

议案》，会议同意，公司以零价款购买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持有

的河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0.75%的股权，由公司直接出资1.5亿元人民币

缴纳所持河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金（公告编号：

2023-043）。 

十一、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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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三）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 

（四）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国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

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6 月 6 日 


